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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88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 7月 8日披露《关于收购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显示，你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拟受让重庆中科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建设”）、重庆润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润凯”）分别持有的重庆星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星坤地产”）51%和 49%的股权，本次交易对价合计不超过

84,743.49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款不超过 68,027.32万元，星坤地产

应付中科建设及其关联方款项合计 16,716.17万元。由于中科建设为

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之弟黄一峰先生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你公司董事张强先生、独立董事姚宁先生对上述交易

事项提出反对意见。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核

实说明： 

1．公告显示，星坤地产主要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红星国际广场，

总共分 6期开发。请你公司说明第 1至 6期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各期项目的土地面积、计容建设面积、规划用途、开发状态、

土地款支付和权属证书取得情况、预计总投资金额、实际已投资金额、

累计竣工面积、累计销售（预售）和结算情况等，实际开发进度与计

划进度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主要原因（如适用）。同时，请结合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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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销售结算情况，分析星坤地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变动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2．本次交易涉及的第 6期项目土地因拆迁原因尚未交付和办理

相应权证，如不考虑第 6期项目土地使用权，星坤地产净资产评估值

为 49,721.03万元，评估增值 44,053.08万元，增值率为 777.23%；如

考虑第 6期项目土地使用权，星坤地产净资产评估值为 68,027.32 万

元，增值率为 1,100.21%。据你公司报备的评估报告，2019年 5月 15

日，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星坤地产 10%股权转

让给重庆润凯，2019年 5月 29日，重庆中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的星坤地产 51%股权转让给中科建设。请你公司说明： 

（1）2019 年 5 月星坤地产两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交易对方关

联关系，两次股权转让价格与本次股权评估值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并

分析差异原因及合理性（如适用）。 

（2）星坤地产第 1至 6期项目的评估结果、评估主要过程、关键

评估参数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并结合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价格、

可比交易和项目情况、董事张强关于“项目所属区域不佳，且评估大

幅增值，估值合理性存疑”的意见等，分析本次评估增值率较高的主

要原因及评估作价的公允性、合理性，并作特别风险提示。请独立董

事、评估机构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公告显示，第 6期项目因拆迁原因尚未交付和办理相应权证，

标的公司星坤地产已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大部分义务，土地交付

的可能性极大，但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说明标的公司已履行土地

出让合同约定的大部分义务的具体情况，相关土地仍未交付的主要原

因，各方协商及进展情况，土地交付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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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尚未交付和办理相应权证的第 6期项目纳入支付对价的主要考虑，

是否存在较大风险，是否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请独立

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核实公告披露的评估情况是否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论保持

一致，如否，请作出更正。 

3．公告显示，标的公司星坤地产应付中科建设及其关联方款项

合计为 16,716.17万元。根据中科建设与标的公司签署的总承包施工

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标的公司应付中科建设约 1.8亿元工程款。交

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将继续履行与中科建设的总包合同并支付工程

款，预计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请你公司：（1）说明星坤地产应

付中科建设及其关联方款项的形成原因和具体情况，是否与审计报告

中的关联方应付往来金额保持一致，与应付中科建设约 1.8亿元工程

款的对应关系，并补充披露相关款项的具体支付安排。（2）补充披露

标的公司与中科建设未来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协议签署情况、关联

交易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4．公告显示，星坤地产与重庆荣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荣信公司”）、中科建设于 2019年 5月 16日签订《债权债务清偿

协议》，星坤地产将应付荣信公司的工程款 53,662,155.86元转由中科

建设代付，债权方荣信公司由重庆荣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涪陵红星国

际广场项目部盖章。本次债务转让后，星坤地产已累计向中科建设支

付款项 53,662,155.86元。截至 2019年 5月 31日，星坤地产账面应

付荣信公司工程款余额为 24,350,300.40 元，截至目前星坤地产与荣

信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尚未结算完毕。审计报告将上述事项作为强调

事项。请你公司说明星坤地产与荣信公司的主要合作事项及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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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债权债务清偿协议》签订的原因及背景，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对协议后续履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星坤地产已向中科

建设累计支付了相关款项情况下，截至审计基准日交易标的账面对荣

信公司应付款余额的性质及发生原因，以及审计报告将上述事项作为

强调事项的主要考虑及可能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5．你公司董事张强对本次交易事项投反对票，反对理由之一为

“项目有大量的自持物业与商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过多，影响资金

周转”，董事张强和独立董事姚宁均建议将该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请你公司对董事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说明，并分析判断是否将该

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及你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

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原因及合理性。 

6．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相关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说明及审计

报告全文。 

请你公司于 2019年 7月 15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

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

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9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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